申报程序及申请材料装订顺序

一、企业根据《认定办法》第十条进行自我评价，符合条件的，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网址：www.innocom.gov.cn）注册登记（注册过的无需重新注册）。

二、企业委托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确定的中介机构（在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www.lninno.com.cn上公布，以最新公布的为准），对企业近三年的研究开发费用和上一年度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进行专项审计。

三、企业按要求组织相关认定申请材料，并按如下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目录应有页码范围）。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打印（PDF文件）。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近三年企业更名的，提供公司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书（复印件）。
3. 经确定并在网上公布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要求见附件1，认定申请材料正本须装订报告原件）。 

4. 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报告及报表必须清晰可见事务所加盖的骑缝章或每页加盖的专用章）。
5. 企业主营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详细说明（可以从产品或服务本身、制造技术等方面详细说明每项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具体所属领域、科目、段落）。
6. 企业近三年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情况。知识产权证书：发明专利（附专利说明书摘要）、实用新型专利（附专利说明书摘要）、外观设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独占许可协议（附专利证书、专利说明书摘要及备案证明）及其它知识产权变更或转让手续等（参考《工作指引》第“五（一）”项和第“六（二）1”项；提供企业近三年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情况表，表样见附件2）。

7. 企业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参考《工作指引》第“六（二）2”项，表样见附件3）。

8. 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相关证明材料（参考《工作指引》第“六（二）3”项）。

9. 企业总资产和销售收入成长性指标情况（参考《工作指引》第“六（二）4”项，表样见附件4）。

10. 企业人员情况说明（参考提纲见附件5）。分别提供大专以上科技人员名单和研发人员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学历、学校、专业、职称、职务或职业、部门、身份证号）。如果人数较多，可刻录光盘。

11. 企业近三年技术创新活动、成果转化、资质等证明材料：

（1）省级以上科技奖励（鉴定）；
（2）省级以上科技计划立项证明（立项批复）；
（3）省级以上新产品或新技术证明材料；

（4）省级以上有资质的查新单位出具的查新报告；

（5）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6）生产批文，环保达标证明；

（7）其它相关证明材料及图片。

12. 企业简介。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主营业务、科研实力、取得成果、生产条件等，对于企业形象、研发和生产场所应附适当图片（彩色打印）并加以说明。

四、企业应完成网上申报材料的填写、附件上传、打印和提交工作，之后将以上纸质材料（胶版装订，PDF文件首页做封面，书脊处由上至下打印所属技术领域及企业名称）装订一式九份（至少装订一份正本），高新区外企业上报所在市科技局，高新区内企业上报所属高新区管委会。
